資 料 保 密 協 議 書
立 約 人：
中華數位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甲方＞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乙方＞
茲甲方因建構SPAM SQR垃圾信過濾管理專家專案事宜，將交付相關機密資料，乙方應就甲方所揭露之任何資料予以保密，雙方同意條款如下：
第一條：指甲方過去、現在及將來，以郵寄、快遞、電子郵件等方式予乙方之資料庫結構（Database Schema）文件或文件中標有機密資訊之資料為本協議書之機密資料範疇。
第二條：乙方因職務上參與或必要知悉之員工，應事先同意遵守本規定，並需先取得受此保密義務條款拘束之書面文件或契約（附件一）。乙方應盡處理自己之機密資料相當之注意程度（唯不得低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保管及保護機密資料，不讓第三人知悉或取得，亦不得移作其他商業或非商業用途。乙方及其員工亦不得以任何方法或形式就甲方機密資料進行拷貝、複製、傳輸。於本合作終止時，乙方應即刻停止使用機密資料，並依甲方之指示銷毀或返還機密資料。

第三條：為確實有效執行第二條之規定，乙方應制定機密文件管理辦法，對上述「機密資料」之使用、查閱、複印等，需有完善之控管及紀錄，並將公司對外對內之往返電子郵件紀錄，保存至少六個月以上。甲方對上述之紀錄有權於任何時間，至乙方處進行不定期之稽查。

第四條：乙方及其員工於本協議書終止或解除後，仍應就甲方機密資料負保密義務。
第五條：本協議書非經雙方有權代表人書面簽署同意後不得修改；且未經他方當事人事先之書面同意前，任一方不得將本協議書之任何權利或義務移轉予第三人。
第六條：本協議書悉依中華民國法律為準。當事人間因本協議書或違反本協議書所致之任何糾紛或爭議，雙方同意於台灣台北依中華民國仲裁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交付仲裁。如有訴訟之必要時，以台灣台北士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本協議書正本一式二份，甲乙方各執一份為憑，自雙方簽署後生效。
甲方：中華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 _ ___

代 表 人：____________________
代 表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 __
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保密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                           (以下簡稱乙方)，茲因需中華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產品之資料庫規格，進行針對產品之資料庫存取進行報表的數據分析，故特立本資訊保密切結書，條款如下：

第一條：甲方提供乙方所有文件資料、談話、錄音、乙方應妥善保存，非經甲方同意，不得洩漏予第三者，且不得為任何形式之複製，本條款於本合約終止或期滿後仍繼續有效。

第二條：於本合作終止時，乙方應即刻停止使用機密資料，並依甲方之指示銷毀或返還機密資料。
第三條：乙方如違反本切結書條款，除應自負法律責任外，若因而造成甲方或其他第三者之損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本切結書自簽署日開始生效。

此    致

                    股份有限公司

立切結書人                                  



姓　　　名：                           




職　    稱：                           




住      址：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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